
配合防制洗錢相關規定，金融機構與客戶建立業務往來關係時，應進

行確認客戶身分之程序，包括客戶職業、任職機構及職稱。 

為保障您的權益，請您填妥下列資料後，至各營業單位臨櫃辦理，或

郵寄原開戶行；如有相關作業問題，請向鄰近營業單位或撥打客戶服

務中心 0800-01-7171 洽詢。 
 

~感謝您的配合及支持～ 

 

 

任職機構名稱 
 

 

職 稱 
 

 

 

職 

 

 

 

業 

 

 

□國防事業  □其他公共行政類  □學生  □農林漁牧業 

□製造業  □營造業   □住宿及餐飲業 □金融及保險業 

□其他專業服務業  □警察單位  □教育業  □工、商及服務業 

□礦石及土石採取業  □水電燃氣業  □批發及零售業  

□非法人組織授信戶負責人  □不動產及租賃業   

□技術服務業  □博弈業  □運輸、倉儲及通信業  

□虛擬貨幣交易服務業  □國防武器或戰爭設備相關行業(軍火) 

□特定專業服務業(律師、會計師、地政士、公證人、記帳士、 

記帳及報稅代理人) 

□特定專業服務業(受聘於專業服務業之行政事務職員)   

□家管  □自由業  □銀樓業(包含珠寶、鐘錶及貴金屬之製造、

批發及零售)  □無業  □其他 

此致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

申請人(存戶)： 

(請蓋妥本行任一帳號之原留印鑑)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 

 

經辦(核對印鑑) 鍵機人員 主管 

核對印鑑帳號:＿＿＿－＿＿－＿＿＿＿＿＿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以 下 由 銀 行 填 寫 

118-21 

G071 

118-11 


